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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技”或“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卓翼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53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及事项逐一进行核实，根据相关各方提供的资料和

信息，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

下： 

近日，我部关注到你公司在公司官网和互动易平台上发布区块链相关产品

的事项。发布内容显示你公司与网心科技公司就“赚钱宝”、“玩客云”等智能

硬件产品正式合作，已合作近 3 年，目前在手尚未执行完的订单数量大概有几

十万台。           

一、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未以公告形式在指定媒体披露上述内容的行为是

否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回复：  

公司于2015年初开始与迅雷及其旗下公司网心科技就智能硬件产品以ODM

模式展开合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要求先后为其研制了“赚钱宝”、

“玩客云”等产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之《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有关规定，上市公

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承包工程等重大合同，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及时公告： 

1、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50%以上，且绝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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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2、公司或本所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较大影

响的合同。 

截止到 2017 年底，公司为迅雷及网心科技累计出货金额约 7000万元，根据

以上规定并对照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269,798.20 万元，订单金额未

达到对外披露的标准，未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公司不存在违反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的情形。 

 

二、请你公司结合目前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应用阶段，并根据目前生产经营、

人才资金储备等现状，说明前述有关区块链业务对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的影响，

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公司依托长期积累的电子产品 ODM 开发与制造能力，在区块链相关应用产

品方面拥有高素质的专业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并陆续有产品量产出货，

例如：2015 年开始与迅雷合作 CDN“赚钱宝”，现出货的第三代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玩客云”已经规模化生产；2017 年初公司开始开发多 GPU 高性能并行计算

系统，主要用于 AI、区块链哈希运算(俗称挖矿)等需要高性能计算的场合。 

截止目前，公司对区块链业务总体研发投入约 5000 万元人民币，出货情况

如“问题一”之回复内容，占公司总体营收比例很小。鉴于区块链业务技术尚不

成熟、未完全市场化等原因，公司暂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未来三年经营业绩的影响

程度。 

区块链业务未来可能面临如下风险： 

1、市场风险：与以往的技术创新一样，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将会改变和挑战

传统的商业模式和观念。区块链技术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距离在各行各业的大

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规模的前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技术风险：在区块链大规模落地之前，在技术上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比

如区块链在效率、容量、能源消耗、安全性、易用性、硬分叉等方面均有很多提

升空间，无法预期的技术障碍可能导致业务技术平台研发延误或失败的风险，从

而影响业务和服务的正常运行。此外，如果公司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不能及时跟

上行业的发展趋势，将可能影响相应的技术应用项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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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管风险：虽然各国政府对区块链的发展持开放态度，但是，区块链技

术的一些应用在政策监管方面还属空白，技术发展的周期与特点很难预测。另一

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区块链应用要求业内巨头、创新者、监管方进行深度合作，

这会增加其复杂性和延迟其应用时间。     

 

三、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在所属网站和互动易平台发布区块链相关内容的

决策程序，并向本所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 

回复： 

1、公司在所属网站发布区块链相关内容的决策程序为： 

由事业部总监提出网站产品更新需求至市场推广部经理处，市场推广部经理

安排编辑文案，之后经过市场推广部副总审核后对外发布。 

2、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发布区块链相关内容的决策程序为： 

由证券部工作人员整理互动易问题并初拟回复内容，由董事会秘书审核通过

后对外发布，相关回复均系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做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已如期提供了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回复。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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